
附件

淄博市投资项目联合审批的部门与事项

序号 部门 联合审批事项

１ 发改部门 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、备案.

２ 经信部门 办理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、备案.

３ 公安(消防)部门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预审;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.

４ 国土资源部门 出具建设用地预审意见

５ 住建部门

工程投资项目报建;工程招标投标(或自主发包备案);工程质

量监督登记;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措施备案;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.

６ 交通(公路)部门 涉路工程建设许可.

７ 水利部门

投资项目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;生产投资项目水土保持

方案审批;水工程管理范围内投资项目审批(投资项目防洪影

响评价报告书审批);水工程管理范围内投资项目施工许可.

８ 林业部门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;占用或征用林地审批.

９ 文化部门 大型基本投资项目文物保护审批.

１０ 环保部门 出具环境影响报告书;报告表批复;对登记表进行承诺备案.

１１ 规划部门
出具规划条件或投资项目选址意见(书);建设用地规划许可;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.

１２ 安监部门

危险化学品投资项目安全条件审查;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

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投资项目设立安全审查;
非煤矿山投资项目设立安全审查;金属冶炼投资项目设立安

全审查;烟花爆竹投资项目设立安全审查;投资项目职业病危

害预评价审查.危险化学品投资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;使
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投资

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;非煤矿山投资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

查;金属冶炼投资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;烟花爆竹投资项目

安全设施设计审查;投资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审查.

１３ 人防部门

涉及人防工程(结建、易地、单建、减免、兼顾)投资项目的审

批.人防工程(结建、单建、兼顾)图纸审核;建设人防工程质

量监督手续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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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 地震部门
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;地震观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、
扩建、改建建设工程审批.

１５ 公用事业部门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燃气工程项目专业审查;城市集中供热工程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专业审查.

１６ 国家安全部门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投资项目审批.

１７ 气象部门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.

各级联审办根据投资项目审批需要适时调整审批部门与事项.

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　
察院,淄博军分区.
各民主党派市委.

　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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